
風機構登錄」，該「三日內」之計算，為

便利本要點規範對象登錄作業，除參採行

政程序法始日不計之規定外，休假日亦不

計算在內，以3個工作天為

計算原則。



　基於法律優位原則及兼顧興
利及行政效率之考量，本要點
第4點規定，政府採購法所定之
請託或關說行為，以及依遊說
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
他法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
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
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不適用本要點，為明確各類行
為之意義，爰製作對照表供
參。

 

 

關說與遊說、陳情、請願、

陳述意見對照表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流程圖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表

登錄序號： ○○○○○　　　　                年  月  日

被 請 託 

關 說 者 

服 務 機

關、機構

/ 單 位 

 
職

稱

服 務 機

關、機構

/ 單 位 

 

 

職

稱請    託 

關 說 者 
通 訊 

地 址 
 

不循法定 

程序提出 

請求事件 

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違反法令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營業規章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契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件內容 

大　　要 

(敘明事件內容，包括請託關說日期、地點、方式、具體請
求內容、請託關說者與事件關係人之關係等。) 

處理情形 

 備　　註 

 

 
被請託關說者

及單位主管簽章 

 

受理登錄之
單位簽章

首長(或其授權人)
核示 

 

 

  

 

被請託關說者於
三日內向所屬機
關政風機構登錄

 

被請託關說者
於三日內向兼
辦政風業務人
員或首長指定
之人員登錄

依各該法規
辦理

登錄資料逐筆建檔，
每月循級陳報至所隸
屬之中央二級機關政
風機構

 

中央二級機關政
風機構彙整轉法
務部廉政署查考

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
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
姓名、事由公開於資訊網
路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
託或關說行為。
依遊說法、請願法、
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
，進行遊說、請願、陳
情、申請、陳述意見等
表達意見之行為。

請託
關說

有無設置
政風機構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 一、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各

機關）請託關說事件之登錄與查察作業，符合

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

三、本要點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

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

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四、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一)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

(二)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行遊說、請願、

陳情、申請、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

為。

五、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

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

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

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機關，

其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員；機關首長延不指

定者，由上級機關指定。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定其代表行使職務

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六、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檔，

每月循級陳報至所隸屬之中央二級機關政風機

構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

筆建檔，每月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七、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就請

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料，應辦理抽查。

　　法務部廉政署就前項抽查作業，得請相關機關配

合查察，以釐清相關事實。如發現有疑涉貪瀆不

法之情形者，並得與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偵查機

關協力調查。

八、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經法務部廉政署或

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篩選分析，因而查獲

貪瀆不法案件者，應對相關人員予以獎勵。

九、第二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事件未予登錄，

經查證屬實者，應嚴予懲處。

十、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延宕

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前點及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政務人員，得視其情節

輕重，移送監察院審查。

十一、各機關處理請託關說之獎懲處理原則，由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法務部定之。

十二、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類

型、數量及違反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

名、事由公開於資訊網路。

　　　依本要點登錄資料應保存十年。

十三、請託關說事件登錄標準格式，由法務部會同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之；標準格式尚未

訂定前，由法務部廉政署製作格式供各機關登

錄建檔。

十四、各機關應加強宣導有關禁止請託關說之規定。

十五、其他政府機關、機構，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關 

說

遊 

說

陳 

情

陳
述
意
見

請 

願

名 
稱 

行政院
及所屬
機關機
構請託
關說登
錄查察
作業要
點 

不循法定程序，為本
人或他人對規範對象
提出請求，且該請求
有違反法令、營業規
章或契約之虞者
 

任何人 各機關適用
公務員服務
法之人員及
代表政府或
公股出任法
人之董事、
監察人、經
理人 

無限制 無規定 

遊說法
第 2 條
第 1 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
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
於法令、政策或議案
之形成、制定、通過
、變更或廢止，而以
口頭或書面方式，直
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
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
為 

依遊說
法第 2
條第 2
項所定
遊說者 

依遊說法第
2條第3項所
定被遊說者

法令、政策
或議案 

向被遊說
人所屬機
關申請登
記，經許
可始得遊
說 

行政程
序法第
168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
建議、行政法令之查
詢、行政違失之舉發
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
，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行政興革之
建議、行政
法令之查詢
、行政違失
之舉發或行
政上權益之
維護 

以書面或
言詞為之
，以言詞
為之者，
受理機關
應作成紀
錄 

請願法
第2條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
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
護，得向職權所屬之
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
機關請願 

人民 職權所屬之
民意機關或
主管行政機
關 

國家政策、
公共利害或
其權益之維
護 

應備具請
願書 

行政程
序法第
39條 
 
 
行政程
序法第
102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
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
述意見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
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
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
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
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
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行政機
關以書
面通知
之相關
人 
行政處
分之相
對人 

行政機關 陳述意見通
知書或公告
中記載詢問
之事項 

人民自行
提出或由
行政機關
通知其提
出，其陳
述得以書
面或言詞
為之 


